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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稳市场主体

匡贤明

保 险 不 是 逃 债 避 风 港
相关法律条款中关于保险金的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请求保险金的合法权利，但绝不意味着“老赖”们欠债就可以不还。所谓

的“保险避债”并非所有保险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债务隔离。保险营

销人员应避免虚假宣传，切忌大幅渲染保险的所谓“避债功能”。

勾建山作（新华社发）

医美乱象该整治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多家保险

公司发布《关于建立被执行人人身保险产品

财产利益协助执行机制的会议纪要》，明确

了人身保险属于可强制执行责任资产。这

是继江苏、广东、北京等地之后，又一地确认

“人身保险金不具有‘避债功能’”，这对于打

击“老赖”逃避偿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保险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

权利。于是，在金融产品市场里，就有保险

营销人员一度将人身保险的“避债功能”吹

得神乎其神。在他们口中，仿佛债权人遇到

购买了特定的人身保险产品的“老赖”就没

辙，债权人不仅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也不

能要求用保险金偿还债务。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保

险金是指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

符合保险责任、保险公司给付的款项。相关

法律条款中关于保险金的规定，目的是为了

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请求保险金的合法

权利，但绝不意味着“老赖”们欠债就可以

不还。

我国的人身保险类产品主要包括人寿

险、伤害险和健康险三种。人身保险产品财

产性权益包括依保险合同约定，可领取的生

存保险金、现金红利、退保可获得的现金价

值（账户价值、未到期保费），依保险合同可

确认但尚未完成支付的保险金，及其他权属

明确的财产性权益。司法部门在执行时也

会考虑充分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

的生存权利及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各地相关部门对寿险保单是否可

以“强制执行偿还债务”有不同意见，也有不

同的处理方式。常见的“买保险无法避债”

情形包括：人寿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

人身保险金不知道该给谁；人寿保险合同是

欠债之后购买保险的，大概率不能避债；如

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也可能不会有所谓的

“避债功能”。

当然，在实际清偿债务的执行中，并非

所有保险金都会被强制执行。比如，孩子作

为身故保单受益人收到的保险金，一般不在

父亲债务之内。又如，夫妻给自己投保，将

子女当作保单受益人，即便夫妻债务缠身，

通常法院也不会强制执行。说白了，监管部

门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老赖”们利用购买保

险产品故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并非为了

限制正常购买保险的行为。

保险是保障居民财产和财富管理的重

要 手 段 ，但 绝 不 是 逃 脱 个 人 债 务 的“ 避 风

港”。所谓的“保险避债”并非所有保险产品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债务隔离，特别是万

能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等人寿保险具有

一定财富传承功能，将其用于避债或将算盘

落空。保险营销人员应避免虚假宣传，切

忌大幅渲染保险的所谓“避债功能”及利用

保险转移资产的“特殊功效”。

金融消费者必须明晰，无论购买多少人

身险产品，买保险的钱，必须是合法所得。

倘若涉嫌非法所得钱财，司法部门照样可以

冻结、执行保险。如果有人在财务状况恶化

后投保，也会有非法转移财产的嫌疑，保险

合同可能被判无效。

对于债权人而言，要密切关注“老赖”购

买保险合同是否指定受益人。恶意避债行

为通常是“老赖”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将自

己财产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转到受益人的手

里 ，使 得 自 己 看 似 无 钱 偿 债 ，达 到 避 债 目

的。当发生债务纠纷时，债权人可查找“老

赖”是否拥有人身保险保单并寻找其恶意避

债的证据，及

时 上 诉 推 动

保 险 合 同 的

撤销，力争挽

回损失。

经济的平稳运行，是市场主体重

要的宏观环境。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

的良好基本面，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保

持恢复态势。不久前公布的 10 月份

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平均来看，近两年

多数指标均有所加快。

与此同时，受疫情多地散发以及

国际价格形势影响，短期经济客观上

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这些压力越来

越多地传导到市场主体身上。数据显

示，10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为 49.2%，比上月下降 0.4 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低于临界点。制

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均低于临界

点，并且都在 9 月份的基础上走低。

PPI 持续扩大与 CPI 保持低位并存，两

者“剪刀差”持续扩大，10 月份达到 12

个百分点。需求下滑与成本上升的两

端压力同时出现，直接挤占了企业利

润，影响了企业的市场预期。从中小

企业看，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SMEDI），三季度为 86.7，

比上季度下降 0.5 个点，低于去年同期

和 2019 年同期水平，处于去年三季度

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对于面临的下

行压力，有关方面应有充分的判断。

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增长仍有

巨大潜力，有一些增长点有待发掘。

一方面，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 1.5 亿

户，有着完整的产业体系，供给端有巨

大潜力；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仍处于升级之中，

受疫情冲击的消费处于逐步修复中，需求端也有巨大潜力。

依托这样的基本面，应对增长中面临的新挑战，需要加大政策

调整力度，也需要加快推出改革实招，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多

措并举做好保市场主体的大文章。

第一，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比如，PPI 与

CPI 同比涨幅倒挂，加大了市场主体的经营压力。可考虑根

据不同行业具体情况，把 PPI 与 CPI 倒挂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

考指标，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支持

政策，解决市场主体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

第二，加强对经济政策调整的沟通。一方面，面对经济运

行中的新情况，有必要调整优化相关政策；另一方面，相对平

稳的政策环境对于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也十分重要。关键在

于把握两者的度。笔者以为，对于某些领域需要政策调整的，

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预期的因素，做好政策模拟，充分听取市

场主体意见，加强与市场沟通，避免某些政策调整看上去过

快、过急等，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第三，在改革上进一步出实招。这是稳企业预期最关键

的，也还有很大空间。如果说市场主体是参天大树，那营商环

境就是空气。空气不断净化优化，树木就有可能从小苗长成

参天大树。为此，要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给市场主体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企业稳则市场稳，市场强则经济强。这就需要适时启用

政策工具箱的备用工具，用改革放大其效应，立足短期，着眼

中长期，积极引导好市场主体的预期。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

近日，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局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

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

罪活动打击力度。据悉，此次行动围

绕医美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美服务

机构、直播带货平台等重点环节进行

排查，“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

条、追流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

方医疗美容领域制假售假、非法从业、

发布虚假广告、借“医美贷”实施诈骗

等违法犯罪突出，医美事故频发，亟待

加强治理。此次行动有利于增强消费

者对医美行业的信心，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行业的规范经营管理

与持续健康发展，让消费者在享受医

美服务时更放心。 （时 锋）


